
证券代码：

002452

证券简称：长高集团 编号：

2011-012

湖南长高高压开关集团股份公司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上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本次会议上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

二、会议召开情况：

(

一

)

会议召开时间：

2011

年

5

月

6

日

(

二

)

会议召开地点：湖南省长沙金星大道西侧望城段湖南长高高压开关集团股份公司多媒体会议

室；

(

三

)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

四

)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

五

)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马孝武先生；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三、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授权代表

47

人，代表股份数

69,770,0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69.77%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见证律师及保荐机构代表人出席了本次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四、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

一

)

审议通过了《湖南长高高压开关集团股份公司关于

<2010

年度董事会报告

>

的议案》；

表决结果：

69,770,000

股赞成，占出席会议有表决股份总数的

69.77 %

；

0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股份总数的

0 %

，

0

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有表决股份总数的

0 %

。

(

二

)

审议通过了《湖南长高高压开关集团股份公司关于

<2010

年度监事会报告

>

的议案》；

表决结果：

69,770,000

股赞成，占出席会议有表决股份总数的

69.77 %

；

0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股份总数的

0 %

，

0

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有表决股份总数的

0 %

。

(

三

)

审议通过了《湖南长高高压开关集团股份公司关于

<2010

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

的议案》；

表决结果：

69,770,000

股赞成，占出席会议有表决股份总数的

69.77 %

；

0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股份总数的

0 %

，

0

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有表决股份总数的

0 %

。

(

四

)

审议通过了《湖南长高高压开关集团股份公司关于

<2010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的议案》；

表决结果：

69,770,000

股赞成，占出席会议有表决股份总数的

69.77 %

；

0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股份总数的

0 %

，

0

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有表决股份总数的

0 %

。

(

五

)

审议通过了《湖南长高高压开关集团股份公司关于

<2010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的议案》；

表决结果：

69,770,000

股赞成，占出席会议有表决股份总数的

69.77 %

；

0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股份总数的

0 %

，

0

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有表决股份总数的

0 %

。

（六）审议通过了《湖南长高高压开关集团股份公司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

69,770,000

股赞成，占出席会议有表决股份总数的

69.77 %

；

0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股份总数的

0 %

，

0

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有表决股份总数的

0 %

。

（七）审议通过了《湖南长高高压开关集团股份公司

<

关于高压电器公司迁扩建项目变更实施主体

>

的议案》。

同意高压电器公司迁扩建项目变更实施主体。

表决结果：

69,770,000

股赞成，占出席会议有表决股份总数的

69.77 %

；

0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股份总数的

0 %

，

0

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有表决股份总数的

0 %

。

（八）审议通过了《湖南长高高压开关集团股份公司

<

关于审议对外投资管理制度

>

（修订）的议案》。

表决结果：

69,770,000

股赞成，占出席会议有表决股份总数的

69.77 %

；

0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股份总数的

0 %

，

0

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有表决股份总数的

0 %

。

（九）审议通过了《湖南长高高压开关集团股份公司

<

关于审议对外担保管理制度（修订）

>

的议案》。

表决结果：

69,770,000

股赞成，占出席会议有表决股份总数的

69.77 %

；

0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股份总数的

0 %

，

0

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有表决股份总数的

0 %

。

（十）审议通过了《湖南长高高压开关集团股份公司

<

关于审议关联交易管理制度（修订）

>

的议案》。

表决结果：

69,770,000

股赞成，占出席会议有表决股份总数的

69.77 %

；

0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股份总数的

0 %

，

0

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有表决股份总数的

0 %

。

（十一）审议通过了《湖南长高高压开关集团股份公司

<

关于审议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修订）

>

的

议案》。

表决结果：

69,770,000

股赞成，占出席会议有表决股份总数的

69.77 %

；

0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股份总数的

0 %

，

0

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有表决股份总数的

0 %

。

（十二）审议通过了《湖南长高高压开关集团股份公司

<

关于投资参股湖南湘能特钢股份有限公司

>

的议案》。

同意公司投资参股湖南湘能特钢股份有限公司。

表决结果：

69,770,000

股赞成，占出席会议有表决股份总数的

69.77 %

；

0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股份总数的

0 %

，

0

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有表决股份总数的

0 %

。

五、律师见证情况

(

一

)

律师事务所名称：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

(

二

)

见证律师：李荣 刘长河

(

三

)

结论性意见：

公司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 《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等有关法

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

法有效；公司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

一

)

湖南长高高压开关集团股份共公司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

二

)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律师见证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湖南长高高压开关集团股份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5

月

6

日

证券代码：

000753

证券简称：漳州发展 公告编号：

2011-014

福建漳州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福建漳州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于

2011

年

04

月

26

日以书面、传真、电子

邮件等方式发出，会议于

2011

年

05

月

06

日在公司

21

楼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9

名，实到董事

9

名。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决议如下：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副董事长的议案》

会议选举庄文海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

;

王友朋先生、林奋勉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副

董事长。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经董事长提名，同意聘任李勤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

(

简历附后

)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和财务副总监的议案》

1.

经董事长提名，同意聘任王友朋先生为公司总经理；

2.

经总经理提名，同意聘任李勤先生、林阿头先生、杨智元先生、马太源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聘任许

浩荣先生为公司财务副总监。

经审核，上述人员均未受到中国证监会、交易所的惩戒，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任职资

格的要求。

王友朋先生、李勤先生、林阿头先生、杨智元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其简历详见

2011

年

04

月

09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的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马

太源先生、许浩荣先生的简历附后。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四、审议通过《关于分设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的议案》

为更好的发挥专门委员会的专业作用，会议同意将董事会下设的提名、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分设为提

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分立后，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由战略委员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

与考核委员会四个专门委员会组成。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五、审议通过《关于修改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实施细则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对下设专门委员会进行调整，为健全公司制度，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及

《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制定《提名委员会实施细则》、《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实施细则》，原制定的《提名、薪

酬与考核委员会实施细则》废止。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委员会实施细则的具体内容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六、审议通过《第六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组成的议案》

1．

战略委员会由五名董事组成，主任委员：庄文海；委员：庄宗明、王友朋、林奋勉、杨智元

2．

审计委员会由三名董事组成，主任委员：薛祖云；委员：魏建、李勤

3．

提名委员会由三名董事组成，主任委员：庄宗明；委员：魏建、林阿头

4．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由三名董事组成，主任委员：魏建；委员：薛祖云、王友朋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特此公告

福建漳州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五月七日

附：个人简历

李勤先生，

1971

年出生，本科，经济师。

2004

年

06

月至今任本公司董事会秘书，现兼任本公司投资企

业福州玖玖丰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董事长、福建华骏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董事长、三明玖玖丰田

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董事长、厦门市东南汽车贸易有限公司董事长；

2008

年

03

月至今任本公司董事，

与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没有持有本公司股份，未曾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

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马太源先生，

1964

年出生，本科，农艺师。

1986

年

07

月至

2008

年

02

月任职于漳州粮油食品进出品

公司，历任业务经理、副总经理、总经理，

2008

年

03

月至今担任本公司副总经理，与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

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没有持有本公司股份，未曾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

戒。

许浩荣先生，

1974

年出生，本科，会计师。

2002

年

03

月起任职于本公司财务部，负责公司融资管理；

2002

年

08

月至

2008

年

03

月曾任本公司职工代表监事、漳州东南花都有限公司及漳州阳光山庄有限公

司的董事、 财务总监；

2007

年

01

月至

2010

年

04

月担任本公司财务部经理；

2010

年

04

月至今担任本公

司财务副总监，现兼任本公司投资企业漳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与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不存在关联关系，没有持有本公司股份，未曾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证券代码：

000753

证券简称：漳州发展 公告编号：

2011-015

福建漳州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福建漳州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于

2011

年

04

月

26

日以书面、传真、电子

邮件等方式发出，会议于

2011

年

05

月

06

日在公司

21

楼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应到监事

5

人，实到监事

5

人。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选举黄键鹏先生为

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主席。

表决结果：同意

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福建漳州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

○

一一年五月六日

福建漳州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独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作为福建漳州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的独立董事，对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

一次会议审议的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事宜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经审阅王友朋先生、李勤先生、林阿头先生、杨智元先生、马太源先生及许浩荣先生的个人履历等相

关资料，我们认为：上述人员的任职资格和聘任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同时上述

人员具备了相关专业知识和履职能力，能够胜任所聘岗位的职责要求，有利于公司的发展。

我们同意公司董事会聘任上述高管人员。

独立董事：庄宗明、薛祖云、魏建

二

○

一一年五月六日

证券代码：

000753

证券简称：漳州发展 公告编号：

2011-013

福建漳州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一、重要提示

在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况。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1．

召开时间：

2011

年

05

月

06

日上午

9

：

00

2．

召开地点：漳州市胜利东路漳州发展广场

21

楼公司会议室

3．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4．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主持人：董事长庄文海先生

6.

会议通知：公司董事会于

2011

年

04

月

09

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

www.cninfo.com.cn

）刊登了《福建漳州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7．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参加股东大会的股东 （代理人） 共

4

人， 代表股份

100,579,181

股， 占本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31.80%

，其中无限售流通股股东（代理人）代表股份

2,800,100

股，占本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0.89%

。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会议审议并采用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

2010

年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100,579,18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二）审议通过《

2010

年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100,579,18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三）审议通过《

2010

年年度报告》及年度报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

100,579,18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四）审议通过《

2010

年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100,579,18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五）审议通过《

2011

年财务预算方案》

表决结果：同意

100,579,18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六）审议通过《

2010

年利润分配预案》

公司董事会提出的

2010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以

2010

年

12

月

31

日的总股本

316,302,618

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按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5

元（含税），合计派发现金股利

15,815,130.90

元。

表决结果：同意

100,579,18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七）审议通过《

2011

年度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00,579,18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八）审议通过《关于续聘

2011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00,579,18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九）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00,579,18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十）审议通过《关于调整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00,579,18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上述议案的具体内容刊登于

2011

年

04

月

09

日的《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

www.cninfo.com.cn

）。

（十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六届董事会成员的议案》

本次选举第六届董事会成员采用累积投票方式，对独立董事和其他董事分别进行逐个表决。独立董

事候选人庄宗明先生、薛祖云先生、魏建先生的任职资格在本次会议召开前已提交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

无异议。

1.

选举庄文海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100,579,18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2.

选举王友朋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100,579,18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3.

选举林奋勉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100,579,18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4.

选举李勤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100,579,18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5.

选举林阿头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100,579,18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6.

选举杨智元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100,579,18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7.

选举庄宗明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100,579,18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8.

选举薛祖云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100,579,18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9.

选举魏建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100,579,18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上述董事简历及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候选人声明刊登于

2011

年

04

月

09

日的《证券时报》、《中国

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十二）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六届监事会成员的议案》

1．

选举黄键鹏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

表决结果：同意

100,579,181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2．

选举许玉玲女士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

表决结果：同意

100,579,181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3.

选举吴坤洪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

表决结果：同意

100,579,181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上述监事简历刊登于

2011

年

04

月

09

日的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

cninfo.com.cn

）。

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周盼、安闽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的监事，与上述当选的股东代

表监事组成第六届监事会。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福建衡评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詹俊忠、游东亮

3．

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的资格、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及本

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若干规定》、公司现行章程及其他有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召集人的资格、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2.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福建漳州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五月七日

证券代码：

000151

证券简称：中成股份 公告编号：

2011-14

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召开时间：

2011

年

5

月

6

日

召开地点：北京南四环西路

188

号二区

8

号楼

201

会议室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主持人：董事长邹宝中先生

2

、会议的出席情况：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代表

2

人，代表股份

142,500,53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

股份的

48.14%

。公司董事、监事、高管及见证律师出席本次会议。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规定，

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二、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公司董事会

2010

年工作报告》。同意票代表

142,500,53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

份的

100％

；反对票代表股份

0

股；弃权票代表股份

0

股。

（二）审议通过《公司监事会

2010

年工作总结》。同意票代表

142,500,53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

份的

100％

；反对票代表股份

0

股；弃权票代表股份

0

股。

（三）审议通过《公司

2010

年财务决算报告》。同意票代表

142,500,53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

的

100％

；反对票代表股份

0

股；弃权票代表股份

0

股。

（四）审议通过《公司

2011

年财务预算报告》。同意票代表

142,500,53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

的

100％

；反对票代表股份

0

股；弃权票代表股份

0

股。

（五）审议通过《公司

2010

年利润分配方案》。同意票代表

142,500,53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

的

100％

；反对票代表股份

0

股；弃权票代表股份

0

股。

经北京中证天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母公司

2010

年度实现净利润

4,551,561.38

元，加年初

未分配利润

23,673,381.72

元，扣除支付的

2009

年普通股股利

20,718,600.00

元后，本次实际可供分配的

利润为

7,506,343.10

元，建议按如下方式分配：

1

、提取

10%

法定盈余公积金

455,156.14

元；

2

、本次实际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

7,051,186.96

元，拟以

2010

年

12

月

31

日的总股本

29,598

万股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按每

10

股派人民币现金

0.20

元（含税）；剩余未分配利润

1,131,586.96

元结转下年度

分配。

（六）审议通过《公司

2011

年利润分配政策》。同意票代表

142,500,53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

的

100％

；反对票代表股份

0

股；弃权票代表股份

0

股。

同意公司

2011

年度利润分配政策为：

（

1

）分配次数：公司

2011

年中期不进行利润分配，年末一次分配；

（

2

）分配比例：公司

2011

年度实现的净利润用于股利分配的比例为

30%-50%

；

（

3

）分配形式：采用向全体股东派发现金的方式。

公司

2011

年度具体利润分配政策视当时实际情况由董事会提出预案报请股东大会审议决定； 公司

董事会保留根据公司实际经营情况调整利润分配方案的权利。

（七）审议通过《公司

2010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同意票代表

142,500,53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

股份的

100％

；反对票代表股份

0

股；弃权票代表股份

0

股。

（八）审议通过《公司独立董事年度述职报告》。同意票代表

142,500,53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

的

100％

；反对票代表股份

0

股；弃权票代表股份

0

股。

（九）审议通过

2010

年度公司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

201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议案。同

意票代表

158,4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

；反对票代表股份

0

股；弃权票代表股

份

0

股。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关联股东中国成套设备进出口

(

集团

)

总公司回避表

决。

（十）审议通过续聘

2011

年度公司审计机构的议案。同意票代表

142,500,53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

持股份的

100％

；反对票代表股份

0

股；弃权票代表股份

0

股。

同意续聘北京中证天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

2011

年度审计机构，年度审计费用为

55

万元

人民币。

（十一）审议《公司董事会任期述职报告》。同意票代表

142,500,53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

；反对票代表股份

0

股；弃权票代表股份

0

股。

（十二）审议通过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选的议案，并以累积投票制的方式，选举产生公司第

五届董事会董事和独立董事，结果如下：

李志岷先生获赞成票

142,500,530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

弃权，表决结果通过；

邹宝中先生获赞成票

142,500,530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

弃权，表决结果通过；

李峰伟先生获赞成票

142,500,530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

弃权，表决结果通过；

张书贵先生获赞成票

142,500,530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

弃权，表决结果通过；

马茂先先生获赞成票

142,500,530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

弃权，表决结果通过；

何剑波先生获赞成票

142,500,530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

弃权，表决结果通过；

陈重先生获赞成票

142,500,530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弃

权，表决结果通过；

马朝松先生获赞成票

142,500,530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

弃权，表决结果通过；

刘丹萍女士获赞成票

142,500,530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

弃权，表决结果通过。

（十三）审议通过《公司监事会任期述职报告》。同意票代表

142,500,53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

的

100％

；反对票代表股份

0

股；弃权票代表股份

0

股。

（十四）审议通过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选的议案，并以累积投票制的方式，选举产生公司第

五届监事会监事，结果如下：

刘永生先生：

142,500,530

股同意（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弃权，

同意当选；

李兴元先生：

142,500,530

股同意（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弃权，

同意当选。

（万启祥先生经公司

2011

年第一届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为公司职工监事）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向淑芹、赵利娜

3

、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中成股份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

符合现行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北京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关于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有关事宜的法律意

见书

2

、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五月七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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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中成股份 公告编号：

2011-15

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于

2011

年

4

月

26

日以书面形式发出公司董事会第五届一次会议

通知， 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11

年

5

月

6

日在北京市南四环西路

188

号

2

区

8

号楼

201

会议室举行。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9

名，实到董事

7

名。董事李峰伟先生因公未能出席本

次会议，授权董事邹宝中先生代为行使表决权；独立董事陈重先生因公未能出席本次会议，授权独立董事

马朝松先生代为行使表决权。出席本次会议的董事占应到董事人数的

50%

以上，符合《公司章程》规定召

开董事会会议的法定人数。

本次董事会会议由邹宝中董事长主持，会议采用举手表决方式，由主持人计票并宣布表决结果。

列席本次会议的有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本次董事会会议审议并表决通过如下议案：

一、关于选举公司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选举邹宝中先生为公司董事会董事长，依公司章程的规定，

为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九票同意、零票弃权、零票反对）。

二、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聘任李峰伟先生、张书贵先生、蒋镶赢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同时

由李峰伟先生代行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职责（九票同意、零票弃权、零票反对）。公司独立董事

就本次董事会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有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聘任的高级管理人员的提名和审议程

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拥有履行高级管理人员职责所具备的能力。

三、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聘任何剑波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九票同意、零票弃权、零票

反对）。

四、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聘任马茂先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九票同意、零票弃权、零票反

对）。

五、关于选举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同意（九票同意、零票弃权、零票反对）：

1

、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由邹宝中、李峰伟、张书贵、何剑波、马茂先、陈重（独立董事）、刘丹萍（独

立董事）等

7

名董事组成，公司董事长邹宝中先生任主任委员；战略委员会下设投资评审小组，公司副总

经理李峰伟先生任组长；

2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由马朝松（独立董事）、邹宝中、何剑波、陈重（独立董事）、刘丹萍（独立董

事）等

5

名董事组成，马朝松先生（独立董事）任主任委员；

3

、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由陈重（独立董事）、李志岷、邹宝中、刘丹萍（独立董事）、马朝松（独立董

事）等

5

名董事组成，陈重先生（独立董事）任主任委员；

4

、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由刘丹萍（独立董事）、邹宝中、李峰伟、陈重（独立董事）、马朝松

（独立董事）等

5

名董事组成，刘丹萍女士（独立董事）任主任委员。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陈龙波先生、戎蓓先生、李明先生因工作原因不再担任公司董事。

陈龙波先生自公司成立之初一直担任公司董事、总经理，为公司的组建和发展辛勤工作、勤勉尽职，

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戎蓓先生自公司创立至今，担任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在公司的规范运作和证券事务管理等方面勤

勉尽职，工作成效显著；

李明先生在担任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期间，认真负责、勤勉工作，切实履行独立董事应尽的职

责。

公司对上述三位先生在公司任职期间勤勉尽职和为公司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附件：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五月七日

附件：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李峰伟先生：公司董事、副总经理、高级工程师、研究生学历，

1958

年出生，毕业于华南工学院和中国

人民大学。历任中成实业公司副总经理、中成设备进出口公司副总经理、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成套设

备部总经理。现任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峰伟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

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司

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资格。

张书贵先生：公司董事、副总经理、高级工程师，

1954

年出生，毕业于北方交通大学。历任中国成套设

备出口公司设备处副处长、中成设备进出口公司总经理。现任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书贵

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

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资格。

蒋镶赢先生：公司总经理助理、高级经济师、工商管理硕士，

1963

年出生，毕业于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历任中成国际贸易公司副总经理、大连中成进出口有限公司总经理、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

理兼大连中成进出口有限公司总经理。现任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兼大连中成进出口有限

公司董事长。蒋镶赢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

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资

格。

马茂先先生：公司董事、财务总监、会计师、研究生学历，

1965

年出生，毕业于江西财经大学和中国人

民大学。历任中成集团总公司计财部副总经理。现任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兼财务部总经理。

马茂先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

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资格。

何剑波先生：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

1964

年出生，毕业于北方交通大学。历任中成集团总公司企业

发展部副总经理、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综合部总经理。现任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兼

综合部总经理。何剑波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

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

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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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五届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于

2011

年

4

月

26

日以书面形式发出公司监事会第五届一次会议

通知，五届一次会议于

2011

年

5

月

6

日在北京市南四环西路

188

号

2

区

8

号楼

6

层会议室举行。本次会

议应到监事三名，实到监事三名，符合公司章程规定的召开监事会的法定人数，本次监事会通过的决议合

法、有效。

出席会议的监事审议了关于选举公司监事会召集人的议案，形成会议决议如下：

同意刘永生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召集人（三票同意、零票弃权、零票反对）。

特此公告。

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〇一一年五月七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８９９

证券简称：紫金矿业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２６

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增加临时提案的补充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３

日发出《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

度股东大会的通知》（该通知已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证券日报》），定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０

日召开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５

日，公司董事会收到股东新华都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华都实业”）（截

至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３０

日持有公司股份

１

，

６３４

，

５７６

，

０７１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１１．２４％

）提交的《关于资本公积

金转增股本的提案》（详见附件一），新华都实业在同意公司董事会提出的

２０１０

年度现金分配方案的基础

上，提出了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方案，即：建议将本公司数额为

７２７

，

０６５

，

４５５

元的资本公积金，转为

７

，

２７０

，

６５４

，

５５０

股每股面值为

０．１

元人民币的股票，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总股本

１４

，

５４１

，

３０９

，

１００

股为

基数，每

１０

股普通股转增

５

股新普通股派送股东。

根据《公司法》第

１０３

条规定“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３％

以上股份的股东，可以在股东大会召开十日

前提出临时提案并书面提交董事会；董事会应当在收到提案后二日内通知其他股东，并将该临时提案提

交股东大会审议。临时提案内容应当属于股东大会职权范围，并有明确的议题和具体决议事项。”及本公

司章程第

６８

条规定“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３％

以上股份的股东，可以在股东大会

召开前

２０

日提出临时提案并书面提交董事会， 董事会应当在收到提案后

２

日内通知其他股东或在距离

原定股东大会日期

１４

天前向全体股东发出通函及公告，并将该临时提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公司董事

会认为：该股东提案属于股东大会职权范围，有明确的议题和决议事项，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有关

规定，同意将该临时提案列入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同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因通过该

提案需对公司章程条款进行相应修订等事宜。

除上述事项外，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３

日发出的《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中列

明的其他事项均未发生变更。修改后的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格式详见附件二。

特此公告。

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五月七日

附件一

关于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提案

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获悉公司董事会建议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利分配预案为： 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总股本

１４

，

５４１

，

３０９

，

１００

股为基数，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１

元（含税），结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下年度分配。公司自

２００３

年在香港上市以来，每年均保持了较高的分紅派息率。

２０１０

年度，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按国际会计准则计算为

４

，

８１２

，

６６４

，

５１３

元，按中国会计准则计算为人民币

４

，

８２７

，

９１６

，

７２６

元。按孰低原

则， 加以前年度未分配利润

５

，

２３７

，

３９８

，

１９４

元，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人民币

１０

，

０５０

，

０６２

，

７０７

元。公司资本公积金余额达

９

，

３７７

，

１３１

，

１１８

元。我们理解公司的发展需要投入巨额的资金，但股

东投资也应得到相应的回报。

为此，我司在同意以上现金分红预案的同时，另对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的利润分配提出其他建议。我们的

提案是：

除分派股息预案外，建议将公司资本公积中数额为

７２７

，

０６５

，

４５５

元的资本公积金，转为

７

，

２７０

，

６５４

，

５５０

股的每股为

０．１

元人民币的股票， 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总股本

１４

，

５４１

，

３０９

，

１００

股为基数， 每

１０

股普通股转增

５

股新普通股派送股东。

此提议分配后公司仍可留有

８５

亿以上的现金和

８６

亿以上的资本公积金，已充分考虑到公司未来的

发展，且公司正常生产产生的现金流也相当可观，完全可以满足公司业务发展的需要。

请公司董事会予以重新考虑有关分配事项，并将本提案提交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致书！

股东：新华都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５

日

附件二

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

授权委托书

本人（本公司）作为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委托

＿＿＿＿＿＿＿＿＿＿＿＿＿＿＿＿＿＿＿＿

先生

／

女士代表

本人（本公司）出席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投票指示：

特别决议案 赞成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２

《关于用境外子公司在境外发行债券的议案》

３

《关于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提案》

普通决议案 赞成 反对 弃权

４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５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６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７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８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报告及年度报告摘要》

９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１０

《公司执行董事、监事会主席

２０１０

年度薪酬的议案》

１１

《关于不再续聘公司境外审计师及聘任公司境内审计师为

２０１１

年

度审计师并授权董事会确认其

２０１１

年薪酬的议案》

１２

《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

注

１

、上述审议事项，委托人可在“赞成”、“反对”或“弃权”方框内划“

√

”，作出投票指示。

２

、如委托人未作任何投票指示，则受托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表决。

３

、本授权委托书的剪报、复印件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４

、本授权委托书取代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３

日发出的《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通知》

附件二中的授权委托书。

委托人签名（法人股东加盖公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号：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期限：

委托日期：

注：

１

、自然人股东签名，法人股东加盖法人公章。

证券代码：

000952

证券简称：广济药业 编号：

2011－015

湖北广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否决及变更提案的情况。

2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召开时间：

2011

年

5

月

6

日（星期五）上午

9:30

；

2

、召开地点：湖北省武穴市江堤路

1

号公司本部行政楼五楼会议厅；

3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4

、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5

、主持人：本公司董事长何谧先生；

6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

、出席会议的股东（代理人）共

5

人，持有（代理）股份

3830.8359

万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15.22%

；

2

、公司董事、监事、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会议以现场投票表决方式，对以下议案进行了审议和表决：

1

、《董事会

2010

年度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3830.8359

万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弃权。

2

、《监事会

2010

年度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3830.8359

万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弃权。

3

、《公司

2010

年度财务报告及利润分配议案》：

表决结果：

3830.8359

万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弃权。

4

、《关于续聘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

3830.8359

万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弃权。

5

、《公司

2010

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

3830.8359

万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弃权。

6

、《关于为广济药业（孟州）有限公司申请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

3830.8359

万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弃权。

此外，独立董事在本次股东大会上作了述职报告。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湖北安格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顾恺、余学军

3

、结论意见：公司本次会议召集和召开的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

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本次会议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公司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湖北安格律师事务所关于湖北广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湖北广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5

月

7

日

证券代码：

000419

证券简称：通程控股 公告编号：

2011-016

长沙通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长沙通程控股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0

年度配股申请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核准长沙通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配股的批复》

(

证监许可

[2011]185

号文

)

核准。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促进公司健康发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文件的规定，公司与保荐机构民生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简

称

"

保荐机构

"

）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行（简称

"

中行湖南分行

"

）及招商银行长沙分行松桂

园支行（简称

"

招行长沙松桂园支行

"

）分别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协议三方约定的

主要条款如下：

一、公司在中行湖南分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账号为：

800100307808099001

，该专户仅用于公司

偿还银行贷款和补充流动资金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公司在招行长沙松桂园

支行账号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为

731902194310102

， 该专户仅用于公司提质改造和新开门店项目募

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二、 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及其他工作人员对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

督，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以及公司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履行其督导

职责，并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公司和应当配合保荐机构的调查与查询。保

荐机构每季度对公司现场调查时应当同时检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三、公司授权保荐机构指定的保荐代表人王旭、张志国可以随时到中行湖南分行及招行长沙松桂园

支行查询、复印公司专户的资料；中行湖南分行及招行长沙松桂园支行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

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四、中行湖南分行及招行长沙松桂园支行按月向公司出具对账单，并抄送保荐机构。中行湖南分行

及招行长沙松桂园支行应当分别保证对账单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五、公司一次或

12

个月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

5000

万元或募集资金总额的

20%

的，中行

湖南分行及招行长沙松桂园支行应当分别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保荐机构，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六、 中行湖南分行及招行长沙松桂园支行连续三次未及时向保荐机构出具对账单或向保荐机构通

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以及存在未配合保荐机构调查专户情形的，保荐机构可以要求公司单方面终止本

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特此公告。

长沙通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5

月

6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B8

2011

年

5

月

7

日 星期六


